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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大学“文脉工程”建设与管理办法

（讨论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传承和发展扬州大学发展文脉，展现扬州大学文化标

识，强化扬州大学文化记忆，建设与高水平大学相适应的大学文化体

系，学校决定启动“文脉工程”建设，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文脉工程”建设采取项目制（以下简称文脉工程项目）

并进行分类建设。文脉工程项目主要分为四类：

1、扬州大学发展史项目（含学院发展史项目）

2、扬州大学学科史项目

3、扬州大学名人传项目

4、扬州大学著名学者文集项目

第三条 学校成立“文脉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和专家委员会。

1、领导小组由学校党委书记、校长担任组长，分管副书记和副

校长担任副组长，相关职能部门和学院为成员单位。领导小组主要研

究并决定“文脉工程”建设的规划、建设经费投入、项目立项等重大

问题。领导小组下设秘书处，由人文社科处处长兼任秘书长。

2、专家委员会从学校学术委员会成员中产生，主要对拟建设的

文件性质：新制订的制度。

制定依据：文化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五大建设的重要内容，文化传承是大学

的四大基本使命之一，大学自身的文化传承与建设符合时代需要，是大学竞

争力的重要标志，是高水平大学的核心指标之一；建立并完善扬州大学的文

化记忆、文化标识；发掘、整理和保留一批传世之作。

主要内容：对纳入文脉工程项目的遴选条件、程序、经费资助与结项管理等

进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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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工程”进行学术鉴定、异议论定和和立项评定。

3、项目日常管理由人文社科处负责。

第四条 学校设立“文脉工程”建设基金，鼓励学院或学科设立

相应的配套基金，支持项目研究。项目经费的使用与管理参照学校科

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执行。

第五条 文脉工程项目的建设坚持尊重历史、突出贡献、择优选

择、公开公正的原则。

第六条 文脉工程项目建设周期一般为三年，最长不超过五年。

特别重大的项目可以通过滚动建设的方式推进。

第二章 遴选条件

第七条 文脉工程项目遴选的基本条件：

1、项目研究对象为扬州大学（学院、学科），或扬州大学的名人、

名作（文集）。

2、项目总负责人必须是我校在职教职工、正高职称，有较强的

敬业奉献精神和协调能力。

3、项目研究团队力量整齐、分工明确，能够开展实质性研究。

4、项目负责人和团队成员有一定的前期研究积累。

第八条 扬州大学发展史项目（含学院发展史项目）的具体条件：

1、项目负责人具有相关领域丰富的知识背景和工作经历，熟悉

学校或学院发展历史。

2、项目负责人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资料，研究人员有充分的时间

保证。

3、申报学校发展史的项目及研究进度必须列入学校工作要点并

与学校计划相一致；申报学院发展史的项目必须以学院名义共同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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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并承诺给予相应研究条件。

第九条 扬州大学学科史项目的具体条件：

1、研究对象为省级以上重点建设学科，或者在全国具有鲜明特

色的学科。

2、学科发展阶段明晰，每个发展阶段有明确的学科带头人、较

为完整的发展史料和标志性成果。

3、得到目前学科带头人的同意和支持。

第十条 扬州大学名人传项目的具体条件：

1、研究对象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力，得到学术界的公

认；或者对扬州大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得到我校师生的公认。

2、研究对象为已故名人，需要得到其亲属的授权。

第十一条 扬州大学著名学者文集项目的具体条件：

1、文集作者的年龄在 65 周岁以上。研究对象是已故学者必须在

国内外学术界有重要影响力，得到学界公认；是离退休学者必须主持

过国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攻关）项目或教育部

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并结项，或者曾获得部省级科研成果一等

奖以上等级科研奖项，或者获得国家级人才（特殊津贴）称号，或者

其成果被国家采纳并产生重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或者在某一领域

产生特别重大的社会影响。

2、文集内容必须有明确的主线，能够正确、全面反映作者在不

同时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贡献。

3、文集总字数在 30 万字以上。

4、已故名人文集的整理和出版，需要得到其亲属的授权。

第三章 遴选程序



4

第十二条 文脉工程项目按照科研项目的形式进行运作。根据学

校事业发展需要，每年重点组织四个类别项目中若干类别项目的申

报。申报者可以为个人，鼓励学院（部门）联合申报。

第十三条 文脉工程项目的遴选程序为：

1、申报：学校根据发展需要，发布申报通知。

2、项目负责人填写《扬州大学“文脉工程”建设项目申请书》，

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由所在学院（包括联合申报的学院、部门）审

核盖章，报送至人文社科处。

3、人文社科处进行形式审查，补充完善相关资料。

4、“文脉工程”建设专家委员会评审，提出立项意见。

5、报请“文脉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同意。

6、公示，时间不少于 5个工作日。

7、分管校长签字，正式立项。

8、签订“文脉工程”建设项目立项合同书。

第十四条 承担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精品成果培育项目的负责人，

在培育期内不能兼报文脉工程项目。

第十五条 文脉工程项目负责人同意按合同接受人文社科处的

项目督查、中期检查和经费管理。

第四章 经费与结项管理

第十六条 文脉工程项目经费资助分为三档：资助标准为10万元/

项，15万元/项和20万元/项。特别重大的项目可以实行滚动支持。

第十七条 文脉工程项目经费的支付实行年度拨付制，即根据项

目预算，每年4月份定期划拨。

第十八条 文脉工程项目经费管理参照学校纵向科研经费管理



5

条例执行。

第十九条 中期检查不合格的项目，则该项目自动终止并退回已

经划拨的剩余经费。

第二十条 项目必须在规定的研究期限内按照合同约定的成果

形式、质量要求进行结项。不能结项或结项不合格的成果，将退回已

经划拨的剩余经费。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试行，由人文社科处负责解释。


